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逾期不申请复议，

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十三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其他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

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七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

起施行。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６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３日上海市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河道管

理条例〉等７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

月２２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

于修改本市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气象探测、预

报、服务和气象灾害防御、气候资源利用、气象

科学技术研究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市气象工作应当按照科技型、

基础性的公益事业发展要求，把公益性气象服

务放在首位，适应濒江临海和特大型城市的特

点，构建综合气象探测体系，完善气象预报、预

警系统，不断提高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服务水平。

第四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象

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将气象事业纳入同级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科技发展规划以及财政

预算。

第五条　市和区气象主管机构（以下统称

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

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所辖区域的气象工作。

未设气象主管机构的区的气象工作由市气

象主管机构负责。

第六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气象

科学技术研究与创新的投入，培养和引进气象

人才，保护气象科学技术成果，普及气象科学

知识。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开展气象探测、气象灾

害、气候变化、空间天气、大气成分等方面的基

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加强国际、国内气象合作与

交流，加快气象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与推广。

第七条　市气象主管机构会同海洋、水务、

民航等部门编制的本市气象设施建设规划，经

市规划管理部门综合平衡后，报市人民政府批

准实施。

编制气象设施建设规划，应当遵循合理布

局、有效利用、兼顾当前与长远需要的原则，与

城市规划相衔接。

第八条　本市依照国家的规定，在相关的

气象台站周边划定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

第九条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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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的，其建设项目规划报

批时，规划管理部门应当征求市气象主管机构

的意见。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在十五个工作日

内，提出审查意见。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危害

气象探测环境；确实无法避免的，建设单位应当

事先征得市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并采取相应

的措施后，方可建设。

第十条　本市依法保护气象设施，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气象

设施。

确因实施城市规划或者建设国家重点工

程，需要迁移国家基准气候站、国家基本气象站

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批

准；需要迁移其他气象台站的，建设单位应当报

经市气象主管机构批准。迁建费用由建设单位

承担。

迁移气象台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对比观测。迁移后的气象台站应当符合城市规

划、气象设施建设布局以及气象探测环境的保

护标准。

第十一条　本市建立气象探测信息资料共

享系统，由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日常维护和管

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信息资料的共享、

共用服务。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以及从事相关

气象探测的海洋、水务、民航等部门的监测机

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气象探测信

息资料共享系统汇交所获得的气象探测资料。

第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应

当定时发布未来四十八小时内的气象预报，每

天不少于四次；在主要节假日或者重大社会公

共活动前，应当发布未来三至七天的气象预报，

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更新。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应当提供分时

段、分区域气象信息以及空气质量、火险等级等

气象指数的预报服务。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应当及时发布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

更新。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采取措施方便公众查询

气象信息。

第十三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公共场所和主要道路气象信息显示装置

的设置规划和建设工作。

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电话、公共

视屏等媒介播发公众气象预报、天气实况和气

象灾害预警信息的，应当使用气象主管机构所

属气象台站提供的适时气象信息，并标明发布

台站名称和发布时间，不得擅自增删、改动有关

内容。

广播、电视、“中国上海”门户网站等媒体收

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发布的气象灾害

预警信息后，应当即时播发，最迟不得超过十五

分钟。

机场、车站、码头、旅游景点、主要交通干道

等的运营或者管理单位，应当及时向公众提示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第十四条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开展公

众气象服务评价工作，接受公众对气象服务质

量的监督。

第十五条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应

当结合本市天气气候特点，及时提供下列专业

气象服务：

（一）根据农作物种植、水产养殖等农业生

产需要，对高温、寒潮、干旱、暴雨、连阴雨、台

风、大风等进行实时监测、分析、预报，为农业部

门提供服务；

（二）根据防汛需要，对台风、大风、暴雨等

进行实时监测、分析、预报，为防汛指挥机构指

挥防御和抢险提供服务；

（三）根据港口、海上作业以及内河、海上

运输的需要，对台风、大风、大雾等进行实时监

测、分析、预报，为港口、海事、渔业等部门落实

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服务；

（四）根据道路交通、旅游出行等的需要，

对高温、寒潮、大雾、台风、暴雨、降雪和道路结

冰等进行实时监测、分析、预报，为公安、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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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旅游等部门做好安全防护和疏导指引工

作提供服务；

（五）根据水、电、燃气供应的季节特点，对

持续高温、持续低温等进行实时监测、分析、预

报，为供水、供电、供气单位制定保障供应的应

对措施提供服务；

（六）其他需要提供的专业气象服务。

第十六条　对造成环境污染、引发重大疫

情等的突发公共事件，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

有关应急预案的要求，组织开展现场气象跟踪

监测、预报，为有关部门的应急处置工作做好

服务。

第十七条　按照国家规定必须安装防雷装

置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场所，应当按照国家

规定的标准安装防雷装置。新建、改建、扩建建

筑物、构筑物、场所和设施的防雷装置应当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防雷装置的设

计、施工，可以由取得相应建设、公路、水路、铁

路、民航、水利、电力、核电、通信等专业工程设

计、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

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

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

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

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防雷装置的场所，以

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

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其防雷装置的设计审核

和竣工验收由市、区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未经

设计审核或者设计审核不合格的，不得施工；未

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

使用。

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公路、水路、铁

路、民航、水利、电力、核电、通信等建设工程的

主管部门，负责相应领域内建设工程的防雷

管理。

第十八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应当做好本单位防雷装置的日常检查、

维护工作，并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委托

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对防雷装置进行

检测；经检测不合格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进

行整改。

住宅区的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未聘物业管理

企业的业主应当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防雷装置

的日常巡查工作，发现防雷装置受损的，应当及

时报修；并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定期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对防雷装置进

行检测，经检测不合格的，防雷装置的所有人应

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整改。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房地资源管理部门

对物业管理企业的有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第十九条　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市气候

资源的综合调查工作，组织进行气候监测、分析

和评价，并每年发布本市气候状况公报。

第二十条　市政府有关部门在编制城市总

体规划、专业系统规划、气候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或者进行重大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论证

时，应当征求市气象主管机构的意见。市气象

主管机构应当组织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由气象主

管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按照下列规定给

予行政处罚：

（一）侵占、毁损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迁移气

象设施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按照国家规定应当安装而未安装防

雷装置的，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改正的，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三）防雷装置未经设计审核或者设计审

核不合格施工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四）防雷装置未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

收不合格交付使用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五）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的防雷装置未按规定进行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

格的，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及其所属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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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的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导致重大漏报、

错报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以及丢失

或者毁坏原始气象探测资料、伪造气象资料等

事故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致使国家利益和人

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日

起施行。

关于《〈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等５件地方性
法规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汤志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就《〈上海市河道管

理条例〉等５件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以

下简称《修正案（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改的必要性

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１５２项中央

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

〔２０１６〕９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６８７号）以及《上海市人民

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

定》（沪府发〔２０１８〕２４号）等文件要求，《上海市

河道管理条例》、《上海市计量监督管理条例》、

《上海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条例》、《上海

市旅游条例》、《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办法》等５件地方性法规存在与上位法不

一致、不符合行政审批事项改革规定要求、不符

合“证照分离”或其他改革措施要求等情形，为

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

相统一、相衔接，有必要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修改

有关规定。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由市人

民政府提出对上述地方性法规进行“一揽子”修

改的议案，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

二、修改过程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涉及产权保

护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

发〔２０１８〕２９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证

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８〕４７

号），市政府办公厅于７月１９日发布《关于开展

本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清理责任主体对本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涉及产权保护、证明事项以及营商环境优

化等情形的，进行全面梳理。通知同时明确，在

清理中发现地方性法规存在上述需要清理情形

的，一并提出清理建议。根据部门上报的清理

建议及本市去年以来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涉及

的需要调整的地方性法规内容，将５件地方性

法规１８个条文纳入本次修改内容，形成了《修

正案（草案）》。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２日，已提请市

政府第二十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根据国家和本市行政审批事项清理、“放管

服”改革和营商环境优化的要求，拟对以下５件

地方性法规作“一揽子”修改：

（一）关于《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根据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

院令第６８７号），目前取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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